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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 年，预计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与浙江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格力”）、河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格力”）、

河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格力”）发生销售产品等日常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超过 1,900,000 万元。2016 年度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实际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197,277.78万元。 

本公司于 2017年 4月 26 日分别与浙江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格力”）、河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格力”）、

河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格力”）签订了《2017 年格

力产品区域经销合作协议》，在该协议下双方就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日期间格力产品在浙江、河南、河北区域经销合作进行了约定。 

2017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6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议案》，徐自发先生、张军督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17 年预计金额

（不含税）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浙江格力 销售产品 以市场价格作

为定价依据，具

体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 

700,000 431,836.64 

河南格力 销售产品 800,000 522,813.35 

河北格力 销售产品 400,000 242,627.79 

小计   1,900,000 1,197,277.78 

（三）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

发生

额占

同类

业务

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浙江格力 销售产品 431,836.64 800,000 4.90% -46.02% 
巨潮资讯网

（2016-15）《关

于 2016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 

河南格力 销售产品 522,813.35 1,000,000 5.94% -47.72% 

河北格力 销售产品 242,627.79 500,000 2.75% -51.4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导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导致，

非公司主观故意导致，没有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浙江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2011 年 5月 26 日 

公司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 441 号三楼 316室 

法定代表人 刘晓东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五金交电的销售及上门维修服务，技术咨询服务、经济信息

咨询服务（除证券、期货、基金），国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室内

外装修设计（上述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许可经营的项目）。 

河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2011 年 7月 8 日 

公司地址 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南段格力广场 

法定代表人 杨涛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产品的批发零售及维修服务。 

河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2011 年 7月 11 日 

公司地址 石家庄桥西区裕华西路 164号 1幢 102 室 

法定代表人 张波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的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全部范围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

禁止或者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需其他部门审批的事项，待批准后，方

可经营）。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浙江格力总资产266,044万元，净资产33,885万元，2016

年实现净利润7,027万元；河南格力总资产545,088万元，净资产12,165万元，2016

年实现净利润11,414万元；河北格力总资产210,100万元，净资产3,600万元，2016

年实现净利润143万元。 

2015 年 6 月，本公司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张军督先生、徐自发

先生为第十届董事、郭书战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任期至 2018 年 6 月；张军督先

生、郭书战先生、徐自发先生分别任浙江格力、河南格力、河北格力公司总经理，

由此格力电器与浙江格力、河南格力、河北格力形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协议的甲方为本公司，乙方分别为浙江格力、河南格力、河北格力，

协议明确了甲乙双方 2017 年专营格力产品区域经销的合作事宜。关联交易的定

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为：公司综合考虑消费者的接受能力、渠道的商业利益、竞争

对手的价格水平、公司自身的利润等四方面因素，制定全国统一价格。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上述定价原则，与其他区域经销公司保持一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7 年 4 月，本公司与浙江格力、河南格力、河北格力分别签署了《2017

年格力产品区域经销合作协议》，协议主要为明确公司与浙江格力、河南格力、

河北格力的合作关系，约定分别对浙江格力、河南格力、河北格力 2017 年全年

销售总额预计不超过 70亿元、80亿元、40亿元，产品定价原则是执行本公司全

国统一定价策略，合同条件等同于其他独立第三方区域销售公司。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浙江格力、河南格力、河北格力与其他区域经销公司一样，执行格力电器统

一的销售政策，价格公允，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拥有独立的产、供、销系统，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均不依赖

于控股股东以及浙江格力、河南格力、河北格力等关联方。公司与浙江格力、河

南格力、河北格力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将保证公司正常稳定的发展，对公司本期及未来销售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如竹先生、郭杨女士和卢馨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事前进

行了认真阅读，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约定对浙江格力、河南格力、河北格力销售公司产品，交易遵循了客观、

公平、公允的原则，产品定价执行市场定价原则和公司统一的、一贯的销售政策，

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十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函及独立意见 

3、公司与浙江格力、河南格力、河北格力签署的《2017 年格力产品区域经

销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